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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
徐捷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50；

摘要：《民法典》第 196条规定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和不动产、登记动产物权的原物返还请求权不适用诉

讼时效，能否对第 196条第 2项作反面解释得出未登记动产物权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存在争议。物

权请求权的性质并非逻辑推演的前提，物权请求权的保护物权的圆满支配的功能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其次，

原物返还请求权若适用诉讼时效，会导致所有权空虚化以及权利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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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之提出

诉讼时效的客体，即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权利。[1]我

国通说认为，仅请求权可作为诉讼时效的客体，[2]学界

对此并无争议。[3]有争议的是物上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

时效。对此，存在三种观点，肯定说认为应当适用诉讼

时效，[4]否定说认为不应适用诉讼时效，[5]而折衷说则

是区分物权请求权的类型，首先分为了原物返还请求权

与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原物返还请求权又因动

产、不动产和是否登记而不同。[6]折衷说内部对于排除

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未登记动产

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都存在争议。[7]

由于《民法典》第 196条已将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请求权与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返还原物请

求权排除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因此现在争议的焦点

为未经登记的动产的原物返还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

效。学界仍有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 196
条第 2项应作反面解释，[8]相反观点则认为不能反面解

释。[9]实务界在这一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做法，一者认为

涉案标的物是未登记的动产，因此不属于《民法典》第

196条规定的情形，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0]一者直

接以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为由不采纳被告的诉

讼时效抗辩。[11]

本文将从原物返还请求权的功能角度探讨未经登

记的动产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

2物权请求权的性质并非逻辑推演的前提

对于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肯定说与否定

说均先以物权请求权的性质作为逻辑推演的前提。[12]

肯定说内部对于物权请求权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因此

论证的逻辑也不同。一种观点认为物权请求权是一种债

权或债权请求权，从而应适用诉讼时效。[13]另一种观点

认为物上请求权不是物权，是独立的请求权，就应当如

其他请求权一样适用诉讼时效。[14]否定说也持“独立请

求权说”，但是认为物权请求权依存于物权，应与物权

同命运，在物权存续期间内不断滋生，所以不适用诉讼

时效。[15]可见，即使对于物权请求权的性质有一样的认

识，对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结论也依然不同。

请求权的性质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并不存在必然

联系，因为即使是债权请求权也可能不适用诉讼时效，

如根据《民法典》第 196条第 3项，请求权中的请求支

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因此，物权请求权的性质并非判断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

关键，无实质意义。笔者认为物权的性质、物权请求权

的作用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

3物权请求权的作用

3.1物权请求权的作用——保护物权的圆满支配

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的权利。有学者认为所有权

不适用诉讼时效是因为所有权作为支配权仅凭权利人

意志即可实现，不会使相对人处于久悬不决的地位或是

所有权与时间同在，与诉讼时效制度相悖。[16]笔者认为

对于正常状态下的支配权，没有适用诉讼时效的可能。

支配权并无请求权能，当所有权人自由支配控制物的时

候，没有被请求的相对人，自然无人来主张诉讼时效的

抗辩。只有当所有权受到侵害，所有权人向相对人主张

物权请求权的情形，才有可能适用诉讼时效。

物权请求权是物权的支配状态受到他人干扰而产

生的防御效力，以使物权回复到正常的圆满状态为目的。

首先，物权请求权虽然是独立的请求权，但物权请求权

是依附于物权而存在，不能分离或单独转让，自然也不

应当脱离物权单独地罹于时效。其次，物权请求权是实

现物权的支配性的必要的救济手段，若物权请求权罹于

诉讼时效，那么物权的支配性就无法实现，此时就产生

了类似于物权因诉讼时效而消灭的效果。[17]因此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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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比于因物权请求权的“请求权”性质而使其适用诉

讼时效，“物权”性质更具有特殊性，即发挥保护物权

圆满状态的功能，从而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倘若认为

物权请求权不是物权那样的支配权应适用诉讼时效，显

然是割裂了物权与物权请求权的关系。

3.2所有权的空虚与权利真空——原物返还请求权

不能发生作用的结果

肯定说认为，物上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并不会导

致物权消灭。[18]但这正是否定说反对的有力理由。如果

所有权人向无权占有人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占有人可

以主张诉讼时效抗辩，那么所有权人就无法请求返还，

一方面所有权人有所有权却无占有，且永远无法从占有

人处回复占有，一方面占有人有占有却没有所有权且永

远无法取得所有权（不包括所有权人与占有人达成合意

的情形）。[19]此时，所有权人因为没有占有，无法支配

标的物并享受其利益，所有权变成没有实质内容的空虚

的所有权，物权虽未消灭但实质上已消灭。而在所有权

名存实亡后，占有人又无法取得所有权，造成权利真空。
[20]

对于所有权的空虚，持肯定说者认为，首先，所有

人的所有权与占有、使用等权能分离的现象相当普遍，

如设有他物权的所有权，此时并不认为是“变态物权”，

因为所有人仍然享有所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仍可恢复物

权的支配功能。同样在物上请求权适用消灭时效时，所

有人基于一定的情形也能恢复对物的实际支配，只不过

相对于设有他物权的所有权来说，这种恢复的条件更为

苛刻。其次，所有权人虽然无法从占有人处取得占有，

但因其未丧失所有权，因此可从无法主张时效抗辩的第

三人处取得占有。[21]

笔者认为，原物返还请求权罹于诉讼时效显然不能

与所有权设有他物权相提并论。首先，他物权是近代物

权价值化的结果，所有权人为他人设立用益物权是使对

方获取物的使用价值以获取对价，为他人设立担保物权

是使对方获取物的交换价值以取得融资，这使得物权不

再仅限于保护静的安全。[22]而原物返还请求权罹于诉讼

时效时，并不能发挥物权的价值。其次，所有权与占有

分离是因为定限物权人有占有本权，所有权人暂时无法

行使原物返还请求权，定限物权一旦消灭，所有权就会

立刻且自动地恢复到圆满的状态，[23]所有权人就可以请

求返还标的物。因此在他物权设立之初，当事人之间的

原定规划就是条件满足后，所有权人取回标的物。而在

原物返还请求权罹于诉讼时效时，占有人若主张诉讼时

效抗辩，那么按照占有人的意思就是不愿意返还标的物，

返还反而是异常的情形。

所有权人也很难从第三人处取得占有。第三人从占

有人处取得占有的方式，一是通过占有人与第三人合意

转让占有，二是第三人侵夺占有。若是占有人与第三人

合意转让占有，双方必有基础交易行为，如果认为此时

所有权人可以从第三人处取回占有，那么第三人可向相

对人主张违约责任。此时占有人不仅失去了对物的占有，

还须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占有人必然不会将物的占有转

让给第三人，这与诉讼时效有关效率的功能相违背。如

果认为不可以取回占有，就应解释为第三人可以主张占

有人主张的时效抗辩，那么实际上架空了善意取得制度。

虽然无权占有人无处分权，无法转让所有权，第三人或

是善意取得所有权，或是非善意仅取得占有，但因为所

有权人无法主张返还，第三人也可以再次转让给他人，

可以说非善意的第三人取得了占有、使用、收益、“处

分”权能，此时已与善意取得有相似的效果。仅当第三

人侵夺占有时，所有权人可向第三人主张原物返还请求

权。但是，把物权或所有权的复活寄希望于他人的侵夺，

与社会观念相悖，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并且第三人侵

夺占有时，无权占有人也可以主张占有返还请求权，第

三人可能更愿意还给无权占有人，因为相比起还给一个

陌生的所有权人，还给被其侵夺的对象可能更符合侵夺

人的意思。

4对肯定说的质疑的回应

肯定说质疑若按照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会导

致“变态的物权”，那么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也会

导致“变态的债权”。[24]

笔者认为，可以从物权和债权的差异得出结论。物

权和债权的社会机能存在差异。物权是保护静的安全的

权利，作用是保护永续的、恒常的支配的静的状态；而

债权是保护动的安全，因人与人间发生交易关系，为保

护交易关系才有债权观念的产生。[25]债权原则上因其消

灭而得到满足，债权人获得给付利益，债务人摆脱了债

务，可以说债权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而非债权存续，

这也是在债权产生之时，双方当事人对于债权的最终结

果的预期。所以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债权人不行使权

利，通过时效抗辩让债务人摆脱债务，仅余无法请求履

行的自然之债是有正当性的。而所有权是因其存续而获

得满足，所有权人的预期就是所有权永远存在，并不会

希望物权消灭。所有权的权能是占有、使用、收益、处

分，此时因所有权名存实亡，所有权人无法享受该权能，

因此是变态的物权。

5结论

《民法典》第 196条规定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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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登记动产物权的原物返还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未登记动产物权的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

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第 196条第 2项可

反面解释出须适用诉讼时效，否定说者则反对反面解释。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做法，或反面解释，或通过学

理反对适用诉讼时效。在该问题中，对物权请求权的性

质并非逻辑推演的前提，物权的支配权属性、物权请求

权的保护物权的圆满支配的功能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因素。其次，返还原物请求权若适用诉讼时效，会导致

所有权空虚化以及权利真空。因此，未登记动产物权的

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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